
吉财购〔2018〕27号
吉安市2018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吉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联系人：范梅英

地址：吉安市便民服务中心十楼政府采购科

联系电话：13907965202
根据《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财购[2018]10号）文件精神，省厅交叉检查组对2017年在你中心交易的15个项目进行了专项检查，发现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，经依法调查，认定主要违规事实及行政处罚决定如下：

一、违规事实

存在未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问题，违反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，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。责令你中心限期改正，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退还投标保证金。

2、 行政处罚的依据和决定

以上违规事实，我局于2018年11月12日已告知你中心，现根据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，财政部令第18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，责令你中心限期改正，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限内退还投标保证金。

3、 权利告知

本决定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如你中心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出行政诉讼，复议或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安市财政局
2018年11月23日
	吉安市财政局办公室　　           　   2018年11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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